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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24年暑假工作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（含民办）：

为确保2024年暑假前及期间相关工作有序开展，现就有关

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统一放假时间

2024年，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幼儿园暑假放假时间为

2024年7月15日（星期一）至9月1日（星期日），2024年秋季学

期开学时间为9月2日（星期一）；普通高中暑假放假时间为

2024年7月15日（星期一）至8月25日（星期日），2024年秋季

开学时间为8月26日（星期一）。高一新生军训时间不早于8月

11日。

二、统筹做好教育教学工作

（一）期末检测工作

1.全县抽测：三至八年级部分学科（具体安排已另文通

知）。

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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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校检测科目：除教育体育局统一抽测科目之外的其余

科目，试卷分别由教研联盟和学校命制，于7月10日前完成自主

测试、阅卷、登分工作。小学一、二年级不组织纸笔测试，高

中根据暑假放假安排和教学进度合理安排期末测试。

（二）教师培训工作

1.各中小学、幼儿园要成立以校（园）长为组长的暑假教

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，制定具体翔实的培训计划，组织好暑假

期间的国家级、区级、市级等培训，做好放假前的集中校本培

训。

2.各学校要组织教师切实加强师德师风、新课标、新教

材、单元整体教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学习。普通高中以

“三新”改革为主要内容，初中、小学以2022版各学科新课标

学习为主要内容，幼儿园以《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

南》、幼小衔接和游戏教学研讨为主要内容。培训可采取专题

讲座、交流研讨、网络研修、案例分析、自主学习等多种形式

开展，小规模学校可依托集团校联合开展培训。

3.教师要做好培训记录，撰写心得体会或培训总结。学校

要安排专人负责考勤和学习表现记录等相关材料的收集，要加

强对教师培训的过程监督和评价考核，对无故不参加培训或不

遵守学习纪律、不服从培训管理的教师给予通报批评，并取消

年度评先评优资格。学校要将本次培训情况纳入教师个人绩效

考核，教体局将校本培训情况纳入对学校的综合考核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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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县教体局将于7月15日前组织全体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

进行新课标测试，同时对全体幼儿园教师学习、领悟、应用

《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》情况进行测试。

三、加强师生安全工作

1.各中小学、幼儿园放假前要开展一次学校安全自查，做

好学校校舍、消防、用电、燃气、危险化学品、特种设备等隐

患排查，利用假期时间彻底整改落实。

2.各中小学、幼儿园暑假期间要加强师生安全教育，继续

执行校园封闭式管理，切实做好校园安全工作。

3.各中小学、幼儿园要抓住暑假放假有利时机，倒排工

期，及时消除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，不得因校舍维修加固改造

影响正常开学。要坚持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的理念，牢固

树立“安全第一”思想，强化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，做到放假

期间校园安全宣传不断、措施不减、标准不降，切实保障师生

和校舍安全。

四、课后服务及“双减”工作

1.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利用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。县教体局

持续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，会同市场监管、文旅、科

技、卫健等部门加强日常检查和督查巡查，严肃查处资质不合

格、违规培训、管理混乱、借机敛财、虚假宣传、违背教育规

律培训等问题机构。严禁在职教师从事有偿家教、线上办班补

课收费或在校外培训机构兼职兼课取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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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各学校要切实将“双减”要求从学期延伸到假期，严格

控制各学科假期作业总量，提高作业布置质量，倡导给学生布

置探究性、实践性、体验性、创新性作业，切实减轻中小学生

课业负担，让学生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假期。

3.各学校要切实做好课后服务费收支管理工作。各校本学

期课后服务费统计、公示工作要于7月10日前完成。各校收支统

计、发放方案、教师考核结果于7月15日前报局基教办审核汇

总，待县人社局对课后服务绩效工资总量进行批复后，学校方

可发放课后服务绩效工资。

五、学前教育工作

1.严格按照班额标准做好幼儿园招生宣传工作。各幼儿园

要严格执行小班25人、中班30人、大班35人的班额标准，对大

班额遗留问题，要坚持“只出不进”的原则。凡违反以上招生

规定，对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验收造成不利影响的幼儿园，将严

肃处理。

2.各幼儿园要严格按照分类定级标准及相关收费规定进行

收费，严格按照自治区、银川市提供的五大领域资源包目录做

好征订工作，凡未按规定执行者，将严肃处理。

六、积极做好假期托管服务工作

县教体局继续支持有条件的学校、幼儿园开展假期托管服

务。开展托管服务的校（园）要给家长发放《学生假期托管教

育须知》，明确假期托管具体内容和收费标准，确保家长自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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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择参加，签订家长同意书，严格按照要求做好托管服务期间

的各项安全管理。开展托管服务的校（园）请于2024年7月15日

前到局基教办进行备案，托管服务原则上于2024年7月31日前结

束。

七、科学指导学生假期生活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放假前开展一次安全教育，提醒家长切

实履行监护责任，配合做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、校外溺水及交

通安全事故防范。指导学生自主合理安排作息时间，多读书、

读好书，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，加强体育锻炼。要积

极与社区、家庭密切联系，推进家校共育，形成工作合力。要

关注留守、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假期生活，对特殊群体学生给予

更多的关爱与帮助。

贺兰县教育体育局

2024年7月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